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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點 ： 三 樓 第 二 會 議 室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 間 ：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一 日  



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二 十 三 次 行 政 會 議 紀 錄  

      一 、 時   間 ：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一 日 （ 星 期 五 ） 下 午 三 點 三 十 分  

      二 、 地   點 ： 本 校 三 樓 第 二 會 議 室  

      三 、 主   席 ： 張 校 長 芙 美             紀  錄 ： 鄭 美 慧  

      四 、 出 席 人 員 ： 洪 當 明  張 秀 巒  羅 文 瑞  王 昆 泉  李 長 泰   李 明 憲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范 揚 皓   胡 美 智   王 靜 怡  蔡 娟 秀  
  

陳 翰 霖  段 慧 瑩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侯 啟 娉  蔡 長 書   許 瑋 麟   李 春 蓓   楊 翼 風   謝 易 真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卓 麗 貞   陳 拓 榮  李 玫 君   林 祝 君   蔡 裕 美   林 恂 恂  

           張 榮 欽   許 彙 敏   翁 仁 楨   黃 正 立   陳 玉 娟   鄭 美 慧  

           饒 義 蘭  江 玉 君   張 玉 瓊   蘇 局 玄   孔 慶 聞  黃 木 泉  

           謝 易 達   施 教 諭    

      五 、 列 席 人 員 ： 陳 紹 明    

       六 、 請 假 人 員 ： 葉 湘 芬  釋 德 慇  梁 巧 燕  
 

 



 
七 、 宣 讀 上 次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：  

１ ．  本 校 「 慈 濟 技 術 學 院 教 職 員 工 精 進 護 照 」 修 正 通 過 ， 依 法 實 施 。  
２ ．  本 校 「 慈 濟 技 術 學 院 危 害 物 通 識 計 畫 」 修 正 通 過 ， 依 法 實 施 。  

３ ．  本 校 「 慈 濟 技 術 學 院 學 報 出 版 辦 法 」 修 訂 通 過 ， 依 新 辦 法 實 施 。  

４ ．  本 校 慈 濟 技 術 學 院 學 報 刊 載 項 目 修 訂 通 過 ， 依 新 辦 法 實 施 。  

５ ．  本 校 自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起 停 止 辦 理 開 學 典 禮 。  

 

八 、 主 席 報 告 ：  

１ ．  上 學 期 期 末 電 算 中 心 辦 理 兩 次 非 同 步 遠 距 教 學 教 育 訓 練 ， 請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及 各 系 （ 科 ）

指 定 一 科 目 製 作 相 關 教 材 ， 在 主 導 老 師 進 行 編 製 過 程 中 ， 讓 其 他 老 師 觀 摩 學 習 ， 教 材 完

成 後 存 放 校 內 網 路 上 以 資 源 分 享 。  

２ ． 請 文 宣 公 關 組 協 助 各 單 位 製 作 各 處 室 的 簡 介 媒 體 資 料 。  

 

九 、 各 處 、 室 、 系 、 科 工 作 報 告 ：  

  學 務 處 （ 如 附 件 一 ）    

  人 文 室 （ 如 附 件 二 ）  

  護 理 系 （ 如 附 件 三 ）  

  實 驗 托 兒 所 （ 如 附 件 四 ）  
   
 



十 、 提 案 討 論 ：  

   學 務 處 提 案  

  提 案 一  
     案   由 ： 訂 定 「 慈 濟 技 術 學 院 校 外 學 生 活 動 安 全 輔 導 辦 法 」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( 如 附 件 五 ) 

     說   明 ：  

     １ ． 依 台 （ 九 ○ ） 訓 （ 二 ） 字 第 九 ○ 一 八 五 七 一 ○ 號 函 。  

 ２ ． 詳 如 附 件 ， 請 參 閱 。  

     辦   法 ：  

１ ．  本 辦 法 通 過 後 ， 原 「 慈 濟 技 術 學 院 學 生 校 外 旅 遊 實 施 辦 法 」 （ p.231 ） 及 「 慈 濟 技  

  術 學 院 加 強 安 全 維 護 實 施 規 定 」 （ p.191 ） 廢 除 。  

２ ． 本 辦 法 納 入 學 學 生 手 冊 並 上 網 提 供 查 詢 。  

    決 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另 函 報 教 育 部 核 定 後 公 告 實 施 。    

   教 務 處 提 案  

   提 案 二  
   案   由 ： 增 訂 本 校 「 圖 書 館 視 聽 區 使 用 管 理 辦 法 」 。 ( 如 附 件 六 ) 

     說   明 ：  

     １ ． 圖 書 館 二 樓 視 聽 資 料 漸 趨 繁 雜 。  

２ ．  同 學 使 用 零 亂 ， 偶 有 佔 用 座 位 、 使 用 非 法 影 帶 、 或 不 當 使 用 視 聽 設 備 之 情 事 。  

３ ． 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起 ， 已 編 人 力 及 相 關 器 材 配 合 實 施 與 管 理 。  

     辦   法 ： 如 附 件 。  

    決  議 ： 修 正 通 過 。 另 函 報 教 育 部 核 定 後 公 告 實 施 。    

 



    進 修 推 廣 部 提 案  

    提 案 三  
  案    由 ： 修 訂 「 進 修 推 廣 部 整 潔 競 賽 獎 懲 辦 法 」 提 請 討 論 。 ( 如 附 件 七 ) 

    說   明 ：  
１ ．  培 養 學 生 自 動 自 律 之 良 好 讀 書 風 氣 ， 團 隊 精 神 ， 習 於 整 齊 清 潔 之 生 活 ， 共 同 維 護  

  教 室 內 外 的 環 境 ， 特 訂 定 此 辦 法 。  

２ ． 依 據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期 末 部 務 會 議 決 議 辦 理 。  

   辦   法 ： 本 辦 法 經 第 二 十 三 次 行 政 會 議 通 過 ， 呈 請 校 長 核 准 後 公 布 實 施 ， 修 正 時 亦 同 。  

     決 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 

    人 文 室 提 案  

    提 案 四  
    案  由 ： 修 定 本 校 獎 助 原 住 民 學 生 就 學 暨 就 業 實 施 要 點 ， 修 定 前 後 條 文 對 照 如 說 明 ， 請  

            討 論 。 （ 如 附 件 八 ）  

    說  明 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修 正 前 條 文  修 正 後 條 文  

第 三 條  

適 用 對 象  

（ 一 ） 參 加 本 校 單 獨 招 生 暨 北 區 五 專 聯 招

會 錄 取 之 原 住 民 學 生 。  

（ 二 ） 其 他 經 審 查 合 格 之 原 住 民 學 生 。  

（ 一 ） 本 校 五 年 制 護 理 科 具 原 住 民 身 分 之  

   學 生 ， 享 有 本 要 點 之 各 項 獎 助 。  

（ 二 ） 在 學 期 間 取 得 原 住 民 身 分 之 五 年 制  

   護 理 科 學 生 ， 得 提 出 申 請 獎 助 。 自  

   審 查 通 過 當 學 期 起 享 有 本 獎 助 ， 但  

   不 追 溯 之 前 各 學 期 之 獎 助 。  

第 四 條  

獎 助 範 圍  

（ 二 ） 學 校 制 服 、 實 習 服 （ 不 含 體 育 服 ） 。 
（ 三 ） 教 科 書 （ 不 含 參 考 書 、 簿 本 及 講 義 ） 。 

（ 四 ） 棉 被 及 床 單 、 枕 頭 各 一 ， 白 色 及 黑  

   色 皮 鞋 各 一 雙 ， 獎 助 一 次 。  

（ 二 ） 學 校 制 服 、 實 習 服 、 實 驗 衣 （ 不 含  

   體 育 服 ） ， 獎 助 一 次 。  

（ 三 ） 教 科 書 （ 不 含 參 考 書 、 字 典 、 簿 本  

   及 講 義 ） ， 每 學 期 一 次 。  

（ 四 ） 棉 被 及 床 單 、 枕 頭 各 一 ， 白 色 及 黑  

   色 皮 鞋 各 一 雙 ， 於 新 生 入 學 時 發 放 。 

    決 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 

    護 理 系 （ 科 ） 提 案  

    提 案 五  
   案   由  ： 為 鼓 勵 護 理 系 （ 科 ） 學 生 實 習 全 程 出 席 ， 擬 建 議 設 置 「 實 習 全 勤 獎 」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

    說   明 ： 依 照 目 前 護 理 系 學 生 實 習 手 冊 之 實 習 請 假 規 則 ： 五 專 基 本 護 理 學 實 習 及 內 外 科 護  

             理 學 （ 一 ） 、 （ 二 ） 實 習 病 假 八 小 時 、 五 專 五 年 級 全 年 實 習 病 假 二 十 四 小 時 可 免 補  

             實 習 。 為 鼓 勵 學 生 所 有 實 習 全 程 出 席 避 免 非 必 要 之 請 假 ， 經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 

             日 護 理 系 教 學 研 究 會 決 議 ， 建 議 設 置 「 實 習 全 勤 獎 」 。  



   決  議 ： 緩 議 。 提 下 次 行 政 會 議 再 議 。  

 

   提 案 六  
   案   由  ： 擬 修 定 慈 濟 技 術 學 院 護 理 系 （ 科 ） 專 業 科 目 暨 實 習 擋 修 規 定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( 如 附  

            件 九 ) 

   說   明  ： 依 據 慈 濟 技 術 學 院 護 理 系 （ 科 ） 專 業 科 目 暨 實 習 擋 修 規 定 ， 由 於 臨 床 實 習 指 導 老  

            師 及 實 習 場 所 護 理 長 反 應 部 份 未 修 習 五 四 內 外 （ 一 ） 、 （ 二 ） 實 習 之 同 學 ， 在 修 習  

            五 五 部 份 科 目 實 習 時 ， 常 因 經 驗 的 不 足 造 成 實 習 上 的 困 難 。 經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 

            二 日 護 理 系 教 學 研 究 會 決 議 ， 建 議 增 列 「 第 四 條  五 專 內 外 （ 一 ） 、 或 （ 二 ） 實 習  

            成 績 未 達 及 格 者 ， 不 得 續 修 產 科 、 兒 科 、 選 習 、 內 外 （ 三 ） 實 習 課 程 」 。  

   決  議 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 

   提 案 七  
    案   由  ： 擬 訂 定 慈 濟 技 術 學 院 護 理 系 （ 科 ） 學 生 實 習 請 假 規 則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（ 如 附 件 十 ）  

    說   明  ： 經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護 理 系 教 學 研 究 會 決 議 ， 擬 訂 定 護 理 系 （ 科 ） 學 生 實 習  

             請 假 規 則 ， 擬 將 本 校 學 生 實 習 請 假 規 則 第 二 條 之 （ 二 ） 病 假 規 則 修 正 。 原 條 文 ３ ． 

             實 時 如 須 就 醫 診 治 或 突 患 疾 病 時 ， 應 先 向 老 師 請 假 ， 准 許 後 方 得 離 開 並 補 辦 請 假  

             手 續 。 ４ ． 如 門 診 預 約 診 療 者 ， 仍 需 正 常 實 習 ， 伺 輪 到 時 ， 報 告 老 師 准 許 後 ， 方  

             得 離 開 ， 就 診 完 畢 ， 仍 需 立 即 返 回 實 習 單 位 實 習 ， 就 診 時 間 以 病 假 辦 理 之 。 合 併  

             修 正 為 ： 實 習 時 如 須 就 醫 診 治 或 突 患 疾 病 時 ， 應 先 向 老 師 請 假 ， 超 過 三 十 分 鐘 者  

             需 補 辦 請 假 手 續 。  

     決  議 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

 
十 一 、 陳 副 總 致 詞 ：  

１ ．   新 學 期 新 希 望 ， 相 信 在 校 長 用 心 領 導 各 位 同 仁 之 下 ， 必 能 推 動 各 項 業 務 。  
２ ．  慈 濟 慈 善 基 金 會 近 期 推 動 一 人 一 善 、 遠 離 災 難 活 動 ， 國 內 佛 教 界 也 正 在 進 行 恭 迎 佛 指 舍

利 的 盛 事 ， 此 類 活 動 的 意 義 皆 在 淨 化 人 心 ， 祥 和 社 會 ， 想 必 這 應 是 大 家 的 願 望 。  

 

十 二 、 散 會 ： 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分 。  

 


